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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要 声 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深

圳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银亿房地产股份有

限公司 2015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以下简称“受托管理协议”）、

《银亿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面向合格投资者）债券

持有人会议规则》、（以下简称“持有人会议规则”）及其它相关公开信息披露文件

以及银亿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相关说明文件等，由本次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招商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证券”）编制。招商证券对本报告中所包含的

从上述文件中引述内容和信息未进行独立验证，也不就该等引述内容和信息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作出任何保证或承担任何责任。 

银亿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8年 3 月 12日领取了甘肃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

新《营业执照》，由“银亿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更名为“银亿股份有限公司”，公

司名称变更后，公司法律主体未发生变化，公司名称变更前以“银亿房地产股份

有限公司”名义开展的合作继续有效，债权债务关系、签署的合同不受名称变更

的影响，仍将按约定的内容履行。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招商证券所作的承诺

或声明。在任何情况下，投资者依据本报告所进行的任何作为或不作为，招商证

券不承担任何责任。 

  



一、存续期内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5]2598 号”文核准，银亿房地产股

份有限公司获准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不超过 18 亿元的公司债券。 

2015 年 12 月 24 日至 2015 年 12 月 25 日，发行人完成“银亿房地产股份有

限公司 2015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债券简称：“15

银亿 01”、债券代码：112308）的发行，发行金额 3 亿元，发行期限为 5 年期，

附第 3 年末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截至目前，15 银

亿 01 尚在存续期内。 

2016 年 6 月 21 日至 2016 年 6 月 22 日，发行人完成“银亿房地产股份有限

公司 2016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债券简称：“16 银

亿 04”、债券代码：112404）的发行，发行金额 7 亿元，发行期限为 5 年期，附

第 3 年末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截至目前，16 银亿

04 尚在存续期内。 

2016 年 7 月 11 日至 2016 年 7 月 12 日，发行人完成“银亿房地产股份有限

公司 2016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债券简称：“16 银

亿 05”、债券代码：112412）的发行，发行金额 4 亿元，发行期限为 5 年期，附

第 3 年末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截至目前，16 银亿

05 尚在存续期内。 

2016 年 8 月 19 日-2016 年 8 月 22 日，发行人完成“银亿房地产股份有限公

司 2016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三期）”（债券简称：“16 银亿

07”、债券代码：112433）的发行，发行金额 4 亿元，发行期限为 5 年期，附第

3 年末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截至目前，16 银亿 07

尚在存续期内。 

二、重大事项 

（一）已披露事项 

根据发行人于 2018 年 8 月 23 日公告的《银亿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票交易异

常波动公告》（公告编号：2018-124）、《银亿股份有限公司拟召开董事会审议发

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议案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8-123）、2018



年 8 月 25 日公告的《银亿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股票质押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8-125），2018 年 8 月 28 日公告的《银亿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

临时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8-127），公司股票连续两个交易日（2018

年 8 月 21 日、2018 年 8 月 22 日）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截至 2018

年 8 月 22 日公司控股股东宁波银亿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亿控股”）及其

一致行动人共持有公司 3,209,529,207股，其中质押股份数量为 3,030,507,331股，

占其持有公司总股份数的 94.42%。按 2018 年 8 月 22 日公司股票收盘价 5.63 元/

股计算，银亿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跌破平仓线的质押股份总数为 1,681,271,717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1.74%，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52.38%，存在可能被平

仓的风险；截至 2018 年 8 月 25 日，银亿控股增加股份质押后累计质押股份数为

791,353,407 股；此外，公司拟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控股股东宁波

银亿控股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宁波五洲亿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的宁

波艾礼富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艾礼富”）100%股权，并于 2018 年 8

月 27 日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该预案。以上具体内容均已披露于 9 月 5 日公告的

《银亿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18 年度第二次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中。 

（二）本事项最新进展 

1、股东股票质押存在平仓、被动减持风险 

根据发行人于 2018 年 9 月 12 日公告的《银亿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股票质

押拟违约处置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18-137），近日公司控股股东银亿控

股及其一致行动人公司第三大股东熊基凯先生收到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天风证券”）、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南国际信托”）、华鑫证

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鑫证券”）、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申

万宏源证券”）、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北证券”）部分质权人关于

股票质押平仓、违约处置等通知，银亿控股、熊基凯先生持有的公司股份存在被

动减持的风险。其中： 

（1）银亿控股 

持股及质押情况：截至 2018 年 9 月 12 日，银亿控股持有发行人股份

954,072,354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23.69％；其中累计质押 791,353,407 股，占公

司总股份的 19.65％，占其持有公司股份的 82.94％。 



减持原因：2017 年 5 月 9 日，银亿控股通过股票质押式回购业务将其持有的

25,000,000 股公司股票质押给天风证券，后又于 2018 年 6 月 27 日、2018 年 8

月 17 日分别补充质押 2,300,000 股、1,150,000 股，共质押 28,450,000 股公司股

票，质押到期日为 2019 年 5 月 8 日。由于股价波动，银亿控股未按照原签定的

业务协议约定进行补仓，构成违约，天风证券未来可能对质押股份进行强制减持； 

2017年 8 月 23日，银亿控股通过股票质押式回购业务将其持有的合计 37,957,867

股公司股票质押给天风证券，后又于 2018 年 6 月 27 日、2018 年 8 月 17 日分别

补充质押 3,500,000 股、1,900,000 股，共质押 43,357,867 股公司股票，质押到期

日为 2018 年 8 月 23 日。上述股票质押式回购业务至 2018 年 8 月 23 日到期后，

银亿控股未履行到期购回义务，根据双方协议约定构成违约，天风证券未来可能

对质押股份进行强制减持。2017 年 8 月 22 日，银亿控股将其持有的 43,000,000

股公司股票质押给云南国际信托，后又于 2018 年 6 月 27 日补充质押 12,580,000

股，共质押 55,580,000 股公司股票，质押到期日为 2018 年 8 月 23 日。上述股票

质押至 2018 年 8 月 23 日到期后，银亿控股未能根据《股票收益权转让合同》、

《股票质押合同》的相关约定支付股票收益权实现款项，已构成违约，云南国际

信托未来可能对质押股份进行强制减持。2017 年 8 月 22 日，银亿控股通过股票

质押式回购业务将其持有的 43,000,000 股公司股票质押给华鑫证券，后又于 2018

年 7 月 12 日补充质押 10,500,000 股，共质押 53,500,000 股公司股票，质押到期

日为 2018 年 8 月 25 日。上述股票质押式回购业务至 2018 年 8 月 25 日到期后，

银亿控股未履行到期购回义务，根据双方协议约定构成违约，华鑫证券未来可能

对质押股份进行强制减持。2017 年 8 月 14 日，银亿控股通过股票质押式回购业

务将其持有的合计 43,200,000 股公司股票质押给申万宏源证券，后又于 2018 年

6 月 21 日、2018 年 6 月 22 日分别补充质押 804,600 股、4,286,900 股，共质押

48,291,500 股公司股票，质押到期日为 2018 年 8 月 14 日。上述股票质押式回购

业务至 2018 年 8 月 14 日到期后，银亿控股未履行到期购回义务，根据双方协议

约定构成违约，申万宏源证券未来可能对质押股份进行强制减持。 

上述股份来源：协议转让取得股份、非公开发行取得股份及资本公积转增

股份。 

减持数量：拟被动强制减持股份数量不超过 229,179,367 股，占公司总股份



的 5.69%。 

减持方式及时间：天风证券、云南国际信托、华鑫证券、申万宏源证券未

明确减持方式。根据相关规定，任意连续九十个自然日内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

价交易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1%，任意连续九十个自然日内通

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2%。 

（2）熊基凯先生 

持股及质押情况：截至本公告日，熊基凯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811,557,036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 20.15％；其中累计质押 811,546,327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20.15％，

占其持有公司股份的 100％。 

减持原因：2016 年 12 月 2 日，熊基凯先生通过股票质押式回购业务将其持

有的 50,060,000 股公司股票质押给华鑫证券，后又于 2018 年 8 月 20 日补充质押

1,019,000 股，共质押 51,079,000 股公司股票，质押到期日为 2018 年 10 月 18 日。

由于股价波动，熊基凯先生未按照原签定的业务协议约定进行补仓，构成违约，

华鑫证券未来可能对质押股份进行强制减持；2017 年 9 月 21 日、2017 年 10 月

9 日，熊基凯先生通过股票质押式回购业务分别将其持有的 75,200,000 股、

36,500,000 股公司股票质押给东北证券，后又分别补充质押 12,530,000 股、

5,170,000 股，共质押 129,400,000 股公司股票，质押到期日分别为 2018 年 9 月

20 日、2018 年 10 月 9 日。由于股价波动，熊基凯先生未按照原签定的业务协议

约定进行补仓，构成违约，东北证券未来可能对质押股份进行强制减持。 

上述股份来源：协议转让取得股份、非公开发行取得股份及二级市场增持

股份。 

减持数量：拟被动强制减持股份数量不超过 180,479,000 股，占公司总股份

的 4.48%。 

减持方式及时间：华鑫证券、东北证券未明确减持方式。根据相关规定，

任意连续九十个自然日内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

公司股份总数的 1%，任意连续九十个自然日内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股份的总

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2%。 

（3）风险提示 



银亿控股为发行人控股股东，熊基凯先生为其一致行动人，天风证券、云

南国际信托、华鑫证券、申万宏源证券、东北证券的强制减持方式及时间等应当

遵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大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的要求。 

银亿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熊基凯先生上述质押的 409,658,367 股公司股份

（占公司总股份的 10.17％），在未来相关法规约定期限内存在被强制处置的风险。

若上述质押股份被强制处置，不会导致发行人实际控制权及实际控制人的变更，

也不会对发行人的生产经营产生影响。 

目前，银亿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熊基凯先生正在积极与质权人进行沟通，

并拟通过筹措资金、追加保证金或抵押物等相关措施防范被强制处置的风险。 

2、发行股份购买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宁波五洲亿泰持有的宁波艾礼富电子

有限公司 100%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 

根据发行人于 2018 年 9 月 4 日公告的深交所《关于对银亿股份有限公司的

重组问询函》（许可类重组问询函〔2018〕第 27 号），针对发行人于 2018 年 8

月 28 日直通披露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以下

简称“ 预案”），交易所在事后审查阶段就交易方案（须预案阶段完善）、关于交

易标的（最迟于报告书阶段完善）、预评估（须预案阶段完善）、交易影响（最迟

于报告书阶段完善）四个方面提出 20个问题要求发行人于 9月 7日前进行答复。 

根据发行人于 2018 年 9 月 13 日公告的深交所《关于对银亿股份有限公司的

关注函》（公司部关注函〔2018〕第 185 号），截至 9 月 13 日，深交所尚未收到

发行人的答复，要求公司于9月14日前回复并披露未在期限内答复问询的原因，

相关事项是否对补充披露预案及申请股票复牌构成实质性障碍，并请独立财务顾

问核查并发表意见。同时，要求公司于 2018 年 9 月 17 日前答复重组问询函并申

请股票复牌。如无法在上述期间内答复问询，需于 9 月 17 日前披露重组事项进

展情况，充分提示风险并申请公司股票复牌。 

截至目前，发行人的股票仍处于停牌阶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债券上市规则》、《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规

定及《债券受托管理协议》、《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有关约定，招商证券作为

银亿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的受托管理人，出具本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我们

同时提示若发行人股票复牌后股价继续波动、甚至下跌，被质押股份或进一步被



动减持，公司可能存在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变动风险，对偿债能力产生一定影

响。 

招商证券后续将继续严格按照《债券受托管理协议》及《债券持有人会议规

则》的有关约定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持续关注发行人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股权质押的后续进展情况、督促发行人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就上述事

项提示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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